濉溪县2025年全程机械化综合农事服务
中心建设项目实施方案

（征求意见稿）
 
根据《安徽省农业农村厅 安徽省财政厅关于做好2025年省财政现代农业发展资金项目实施工作的通知》（皖农计财函〔2025〕430号）、《安徽省农业农村厅关于印发全程机械化综合农事服务中心等建设指导意见的通知》（皖农机〔2022〕39号）文件精神，结合濉溪县农业生产实际，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指导思想

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两强一增”行动要求，以“机械强农”为目标，择优扶持一批以农业机械化服务为核心，集农资统购、技术指导、咨询培训、产品销售等“一站式”综合农事服务为一体的全程机械化综合农事服务中心（以下简称综合农事服务中心）。

二、目标任务
按照先补（短板）后提（升）的原则，建设（新建、扩建或改建）1个全程机械化综合农事服务中心，使用项目资金10万元。

通过综合农事服务中心建设，提升农机社会化服务能力和应急救灾能力，加快机械换人进程，实现省钱、省力、省心，全面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和效益，增加农民收入。

三、建设主体

村集体经济组织、农业企业、农民（农机）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等新型经营主体。
综合农事服务中心建设项目按照“建前申报、建成验收、先建后补”的原则进行。达到建设要求的，给予综合农事服务中心一定奖补资金，奖补资金从“2025年省财政安排现代农业发展资金”中列支。

四、建设内容
（一）基础设施。全程机械化综综合农事服务中心占地面积10亩左右（原则不低于8亩 ）。建有机具存放及设施用房，农机维修车间和培训教室、设施，库棚面积不低于1000平方米。有显著的“全程机械化综合农事服务中心”标牌。
（二）机械保有量。具有耕、种、收、管、烘等农业生产全程机械化服务能力和应急救灾能力。拥有耕、种、收、管服务的各类农机具，原则上每类不少于10台套；配备一定规模的烘干设备或与县域内的具有烘干能力的单位联合开展烘干服务。
（三）年度作业面积。8000亩以上。

（四）信息化建设。拖拉机、种植机械、收获机械等主要机具逐步安装信息化监测终端并纳入远程监控平台管理，能对作业情况进行实时监控和指挥调度。

五、工作安排
（一）6月10日-6月28日：前期调研，起草实施方案（讨论稿）,征求意见，形成实施方案并按要求上报。

（二）6月29日-7月11日: 挂网发布遴选公告，新型经营主体申报。

（三）7月12日-7月22日：组织评审、评选出项目实施主体并进行公示；公示无异议后，上会研究确定项目实施主体；上报市农机中心备案。

（四）7月23日-10月31日：通知项目实施主体进行建设，农机中心进行督促指导。项目实施主体建设完工后即可提交验收申请。对先完成提出验收的建设主体给予先验收、先公示、先兑付补助资金。

（五）11月1日-11月20日：组织验收（对首次验收不达标给予十日整改期，再次组织复核验收）。实施主体在保证建设质量的前提下，提前完成的可提前提出验收申请，给予先验收、先公示、先兑付补助资金。

（六）11月21日-12月10日：验收结果公示，公示无异议后兑付补助资金。

（七）12月11日-12月20日：形成工作总结，做好绩效考评，按要求上报实施资料，资料归档。
六、管理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在濉溪县“机械强农”工作领导

小组的领导下，设立濉溪县全程机械化综合农事服务中心建设工作小组，具体负责项目建设的组织实施、协调、督导检查、考核验收等工作。

组  长：况开迅
副组长：胡启新

成  员：李 强   周美华   王冬梅   刘 峰
（二）规范工作程序。全面实行公开竞争立项，按照“建前申报、建成验收、先建后补”的原则进行。
1.遴选确定主体。按照“自愿申报、公开公平、好中选优、支优扶强”的原则，公开在县政府网站、政务公开网发布遴选通知，具备资质的新型经营主体自主申报。县农机中心建立第三方专家库独立评审立项机制，组织专家对申报主体进行现场考核，并结合申报材料进行综合考评，严格条件把关、专家差额评审，按照得分高低次序审核，择优确定实施主体。如遇特殊情况，被确定为实施主体的单位不能按照要求进行建设的，取消其建设资格，按照评定等次排序进行替补。

2.实施主体建设。项目实施主体按照申报要求的建设内容、建设规划进行建设。建设过程中，县农机中心进行现场督促指导。

3.组织项目验收。项目实施主体建设竣工后，及时向县农机管理服务中心提出验收申请，同时提供建设合同、具有资质的第三方出具的审计报告。县农机中心组织人员采取实地查看和查阅相关资料的方式对项目进行验收，并形成验收意见。验收合格单位在县政府网站、政务信息网进行公示，公示5个工作日。

4.兑付补助资金。公示无异议后，县农机管理服务中心会议确定拨付补助资金。

（三）严格项目管理。严格按照实施方案进行实施，及时按上级要求上报实施进度，认真做好项目绩效评价和资料归档工作。

本方案由濉溪县农业机械管理服务中心负责解释。

2025年6月19日
 


